

河北省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有关规定
 
第一条 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严格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倡导文明节俭新风，促进廉洁自律，根据《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的实施办法》及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省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中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第三条 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当坚持廉洁自律、勤俭节约、文明健康的原则，严禁追求奢华、大操大办、借机敛财、铺张浪费或者搞封建迷信活动。
党员领导干部应当以身作则，坚持更高更严标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第四条 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通知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参加，或者接受其赠送的礼金、礼品等财物；
（二）接受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金、礼品等财物；
（三）直接或者变相使用公款支付费用，或者利用职权、职务上的影响减免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四）违反规定使用公车、公物，或者借用与行使职权有关的私营企业或者个人的车辆；
（五）大操大办，或者采取分期、分批宴请等方式变相大操大办；
（六）影响正常工作秩序或者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七）造成不良影响的其他行为。
党员干部对事后发现的属于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赠送的，或者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等财物，应当及时退还；无法退还的，应当在收到后15日内上交本单位党组织或者纪检监察机关（机构）。
第五条 党员领导干部一般不得操办除婚丧以外的满月、生日、上学、就业、履新、乔迁等喜庆事宜。确需操办的，邀请参加人员不得超出近亲属范围。
党员领导干部一般不得参加亲属以外的婚庆活动，以及应邀担任该类活动的主婚、证婚、总管等角色。经批准代表单位参加的除外。
第六条 党员干部操办婚庆事宜，婚庆车队不超过6辆，婚宴不超过12桌120人；男女双方合办的，婚宴不超过18桌180人。婚庆事宜用车及宴请标准不得超过当地群众的通常标准。
操办丧葬事宜，应当严格控制规模和标准。
第七条 党员干部操办婚丧事宜，实行报告备案制度。
党员干部操办婚事应当于举行婚礼7日前书面报告，操办丧事即时口头报告。婚丧事宜办理完毕后，应当于15日内将执行相关规定情况书面备案。
婚丧事宜事前报告的内容包括：事由，举办时间、地点，拟邀请人员范围、数量，使用车辆数量、来源，并由本人作出廉洁自律承诺。事后备案的内容包括：事由，举办时间、地点，实际参加人员范围、数量，收受礼金、礼品数量，使用车辆数量、来源，以及落实有关规定情况等。
第八条 党员干部操办婚丧事宜，应当向所在单位党组织和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机构）报告、备案。其中，属于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向上一级纪检监察机关报告、备案。
报告、备案应当填写相应表格，报送本单位党组织确定的承办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党风政风监督部门。
第九条 党员干部违反本规定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作出检查、通报批评或者组织处理；构成违纪的，依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涉嫌违法的，移送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对违规收取的礼金、礼品等财物予以收缴；对违规使用公车、公物的，责令退赔相关费用。
第十条 各单位党组织应当加强教育、管理和监督，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严格遵守本规定各项要求。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应当加强对党员干部执行本规定情况的监督检查，对群众举报的党员干部违反本规定的问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时核实处理。
各单位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对党员干部报备的操办婚丧事宜情况，应当定期进行抽查。对违反本规定行为不制止、不查处，造成不良影响的，依据《河北省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河北省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施办法》等规定追究责任。
第十一条 各乡镇党委应当组织、指导农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村规民约等，对本地群众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进行规范。
第十二条 本规定所称党员领导干部，是指党和国家机关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和副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的党员；国有企业中相当于县处级以上层次的党员；未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范围的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和其他六级以上管理岗位的党员。
本规定所称近亲属包括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和近姻亲。
第十三条 中央驻冀单位党员干部、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工勤人员、农村“两委”和社区居委会班子成员中的党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参照本规定执行。其中，农村“两委”和社区居委会班子成员中的党员操办婚丧事宜向所在乡镇（街道）纪委报告。
[bookmark: _GoBack]已退休党员干部、农村和社区的普通党员以及私营企业等非公组织中的党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当遵守本规定第三条确定的基本原则。
第十四条 各地可以根据本规定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关于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具体规定。已经出台的相关规定，其关于操办规模、标准等要求严于本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省纪委监察厅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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